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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資料文件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香港都市固體廢物管理政策大綱 
 

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我們將發表《都市固體廢物管理政

策大綱(2005-2014)》(以下簡稱「文件」)，提出一個在二零零五

年至二零一四年這十年期間管理香港都市固體廢物的全面策略。 

 

背景 

2.  香港的廢物問題極待解決。現時，我們單靠堆填區處置廢

物。隨經濟不斷增長，如果容許廢物按現時的趨勢增加，我們推

算餘下的堆填處理能力將於未來六至十年內飽和，而我們將須物色

約 400 公頃土地(等同西九龍文娛藝術區預留土地面積的十倍)闢建

新堆填區，以處理本港直至二零三零年所產生的廢物。 

 

3.    我們現正準備為堆填區進行擴展工程，但以堆填作為處置

都市固體廢物的唯一方法，顯然不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因此，

採用先進的處理方法以有效減少在堆填區棄置的廢物量，實在刻不

容緩。政府已就這個課題進行多項研究；所有研究均指出應興建熱

能處理設施，如焚化爐，以處理廢物。 

 

4.    本委員會曾於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及五月二十三日的

會議上討論此事。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三日的會議更邀請有關團體

出席。委員在二零零五年七月五日通過下列動議 — 

 “本事務委員會促請政府當局在即將推出的管理都市固體廢物

策略文件之內，就避免及減少產生廢物；廢物回收、循環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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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再用；以及大量縮減和處置不能循環再造的廢物等各方面的

措施，同一時間訂出全面而具體的計劃、目標與時間表。” 

5.    此外，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就三個試點範疇(其一是固體廢物

管理)進行了社會參與過程，並在二零零五年二月發表有關的報告和

建議。部分建議認為政府應推行經濟措施來減少廢物及找尋其他處

理廢物的方法。 

 

6.    政府於二零零五至零六年度施政綱領承諾發表管理都市固

體廢物的策略文件。這份文件(載於附件 A)的重點是根據污染者自

付原則，採用經濟措施誘導市民改變生活習慣，從而達到減廢目

標。 

 

政策大綱 

7.    我們考慮了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報告內的建議和委員發表的

意見，為都市固體廢物制訂一個全面管理策略。該策略沿用《香港

首個可持續發展策略》(在二零零五年五月發表)為三層廢物管理架

構的三個方向所訂下的具體指標。這些指標如下 — 

      指標 1 — 避免和減少產生廢物 

   每年減少香港產生的都市固體廢物量 1%，直至二零

一四年。 

  指標 2 — 再用、回收及循環再造 

   在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四年前分別提高都市固體廢

物的回收率至 45%及 50%。 

  指標 3 — 減少廢物體積及棄置 

      在二零一四年前將棄置於堆填區的都市固體廢物總

量減至 25%以下。 

 

8.    這份文件闡述往後十年都市固體廢物管理的建議路向，強

調社區參與和污染者自付原則。以下是這份文件所建議的主要措施 

— 

附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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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加快推行全港性的廢物回收計劃，以增加在本地產生的可

循環再造物料量； 

(b) 在完成有關指定產品的詳細研究後，藉訂立新法例推行強

制性生產者責任計劃； 

(c) 研究方法徵收都市固體廢物費用； 

(d) 繼續鼓勵廢物循環再造，在有需要時，按個別情況有條件

地為本港廢物循環再造商提供更長租約期的合適短期租約

土地； 

(e) 繼續興建專為環保業而設的環保園； 

(f) 所有政府部門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採用環保採購政策； 

(g) 透過環境自然保育基金、創新及科技基金和中小型企業基

金，繼續鼓勵循環再造科技的發展； 

(h) 推行堆填區棄置禁令，以配合生產者責任計劃； 

(i) 發展以焚化為核心技術的綜合廢物管理設施；以及 

(j) 擴展現有的策略性堆填區。 

 

9.    很多已發展國家例如加拿大、美國和歐洲各國已採用上述

眾多政策措施超過十年，特別是廢物源頭分類、強制性生產者責任

計劃及協助回收業。我們鄰近的國家和城市例如日本、韓國和台北

亦已在過去數年間成功開始推行這些政策措施。內地部份省市亦已

展開計劃，推廣現代化都市固體廢物管理和循環經濟。香港在這方

面顯然落後於上述國家和城市。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我們必須

敢於邁出新路向，以符合可持續發展的方式管理都市固體廢物。 

 

目標 

10.    我們建議的政策措施目標，已撮要載於附件 B。 

 

跟進方向 

11.    這份文件建議利用簡單而有效的經濟誘因，按照「污染者

自付」原則，倡導市民加強循環再造，減少棄置廢物。我們誠意邀

附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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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市民就文件建議的措施參與討論，及支持文件建議的里程碑，並

透過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和生產者責任計劃，確認他們在污染者自付

原則下應負的責任。我們將另行匯報個別措施的詳情。 

 

12.    環保教育及提高環保意識的工作，在爭取社區支持及參與

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為此，環境保護署聯同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將

繼續舉辦以社區為本的減廢活動。我們會透過舉辦外展活動、與商

界和區議會合作，並透過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資助的各項環保活

動，推動社區人士參與減少廢物。 
 

徵詢意見 

13.    請委員備悉這份文件所載的措施和目標。 

 

 

 

 

 

 

 

 

環境保護署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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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B) 

《都市固體廢物管理政策大綱(2005-2014)》 

所載的具體措施和目標 

具體措施 指標 

在二零零七年和二零一二年將家居廢物回收率由二零零四年
的 14% 分別提高至 20% 和 26%。 

在二零零五年年底、二零零七年年底、二零零九年年底和二
零一零年年底前將參加計劃的屋邨數目分段遞增至 180個、
700個、1 140個和 1 360個，務求於二零一零年前有 80% 本
地人口參加計劃。 

全港性家居廢物源頭分
類 

在二零一二年前增加參與計劃的出租公共屋邨數目，由二零
零五年的 30個屋邨擴展至所有出租公共屋邨。 

生產者責任計劃 在二零零六年向立法會提交《產品環保責任條例草案》。 

為指定產品推行生產者
責任計劃 

 

○ 電器及電子設備  
○  車輛輪胎     在二零零七年制定規例。 
○  膠袋  
○  包裝物料      
○  飲品容器  
○ 充電池 在二零零九年制定規例。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計劃 在二零零七年向立法會提交有關法案。 

土地政策 按個別情況為回收業提供更長租約期的短期租約土地。 

環保園 在二零零六年年底前和二零零九年前分別啟用第一期和第二
期。 

環保採購 政府部門在切實可行的範圍下採取環保採購政策。 

支持循環再造科技的
撥款 

持續實施。 

堆填區棄置禁令 配合生產者責任計劃和綜合廢物管理設施計劃。 

綜合廢物管理設施       在推行污染者自付原則的前提下，在二零一零年代中期啟用
綜合廢物管理設施。 

堆填區擴展計劃         在二零一零年代初至中期啟用這些擴建部分。 
 

 在二零零八年制定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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